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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參與的權利不僅是個人追求生命過程平安寧靜的最終保障，也是促使社會

進步的唯一誘因。遺憾地，不參與的權利一再被侵蝕。因此，除了強調它的

憲法地位外，我們也得開始思考新的保障。本文提出的前憲政辦法是界定議

案的提案權。在考慮市場機能的發現程序後，本文發現最好的界定對象是不

參與者，而其內容也等於禁止議案的提出。然而，為了補救市場機制有時過

久的反應，本文另提出有限否決權的後憲政辦法。 

 

一、 前言 

不斷的分工創造了報酬遞增的當代社會，也大幅提升個人的邊際產出和所

得。然而，布坎南(Buchanan, 1992)則指出：分工與專業化加深個人對社會的依

賴，逐漸削弱個人獨立生存的能力。這位以經濟理論闡釋社會契約論並以捍衛市

場經濟為志業的憲法經濟學家，卻在盛年時跑到山村購買農地，從耕田種菜到採

桑織布，樣樣自己來，並在自傳中寫下「平安寧靜」(tranquility of mind)的字句。

自耕就像一道消波堤，將來自市場的盲目力量、壟斷的威脅、以及政府蠻橫干預

的種種波濤駭浪的傷害降至最低。他從自耕經驗中發展出如下的理論：不參與

(not-joining)的權利不僅是維繫市場自由競爭的力量，同時也是保障個人免於在

強大的市場力量下慘遭滅頂的最基本權利。個人透過市場可以進行最多數的經濟

合作，但絕不能忽視個人在面對市場力量時的輕微渺小。不同於遺世獨立的隱居

生活，布坎南只是將不參與視為一種選擇的權利。他認為個人參與市場活動的最

適選擇也應是一個內部解，也就是不要將自己完全暴露在市場力量之下。 

布坎南的觀點可以視為洛克(John Locke)之政府論的延伸。洛克認為個人的

身體和生命來自上帝，個人對這部份保有不可也不能讓渡的權利。一個經由人民

同意並授權成立的政府，也就無法擁有這部份個人不可也不能讓渡的權利。因

此，政府的強制力量就不能侵犯到個人的身體和生命。如果政府的形成代表著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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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眾人的合作機會，個人的確可以經由政府去進行最多數的合作；但是，絕不

能忽視個人在面對政府強制力量時的輕微渺小。因此，不可讓渡的權利也就成為

個人同意成立政府之後的最終保障。依相同的邏輯，當規模遞增的生產活動不斷

擴大，市場力量也就逐漸接近政府的強制權力，而成為另一個對個人具有潛在威

脅的利維坦(Leviathan)。個人為了尋求生命過程的平安寧靜，不僅在面對政府權

力時得堅持有不可讓渡的權利，也要在面對市場權力時堅持有不參與的權利。 

的確，不參與的權利是個人的最後保障。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是否有

能力隨時捍衛自己的不參與權利？或更明確地問：我們是否可能成為某些人所設

計的賽局中的一個沒有機會表達不參與權利的角色？在政治場景中，想要堅持不

參與權利並不是一件容是的事。當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之後，布希總統立即要求

世界各國「選邊站」。回憶一下，當時有多少國家有能力宣稱自己可以不參與由

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國際政治如此，國內政治亦然。中國國民黨知道自己

的支持者在大選中的缺席率遠高於民進黨的支持者，便提出強制選民必須出席投

票的立法草案，草擬對在大選中的缺席者處以重罰。如果這法案通過，台灣人民

便喪失對政治事務的不參與權利，將被迫在贊成、反對、或廢票中選擇其一。其

實，個人不僅在政治事務中逐漸喪失不參與的權利，在社區生活中也一樣。因此，

除了堅持有不參與的權利之外，我們也必須退一步思考在無法表達不參與權利下

如何重建個人最後保障的問題。 

不論經由立法或經由誘因相容機制，當人們的不參與權利被剝奪之後，要如

何重建個人的最後保障？基本上，作法有四：第一、個人加入控制議案設計的政

團，第二、個人避免在議員選舉時缺席，第三、個人積極參與利益團體以影響議

案內容，第四、界定議案的提案權。在這四項作法中，前三項屬於個人的行動，

而其影響只及於布坎南所說的後憲法(post-constitutional)政策。後憲法政策的制

定取決於利益團體的折衝樽俎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的說服力，而這些影響的效力都

不穩定。相對地，第四項作法屬於前憲法(pre-constitutional)的憲政限制，它的效

力不受利益團體間勢力的相對消長的影響，其效率不以成本效益來評估。不參與

權利本來就屬於前憲法的憲政限制，因此，本文探討的問題就在於：在人民的不

參與權利被逐漸侵蝕後，我們將如何以界定議案的提案權來重建個人的最後保

障？ 

在結構上，除了本節的前言外，第二節將從一個作者親身經歷的故事來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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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問題的本質，同時也探討個人在社區生活中的不參與權利遭受誘因相容機

制(Incentive Compatible Mechanism, 以下簡稱 ICM)的侵蝕過程；然後，第三

節將從社群成立的過程，分析個人之所以會被逼入賽局從而喪失不參與權利

的原因；在第四節，我們改從政治事務的角度來觀察，同樣地發現侵蝕個人

不參與權利的威脅。接著，本文將探索在不參與權利被逐漸侵蝕後，如何重建

個人的最後保障的方式。第五節提出一項屬於前憲政的辦法：界定議案的提案

權，並將之界定給不參與者。為了降低該辦法的運作成本，第六節提出輔助

性的後憲政辦法：有限的提案權和否決權。最後一節是本文的簡短結論。 

 

二、誘因相容機制 

 一九八八年韓國漢城舉辦奧運，日本 NHK 衛星電視全程轉播。我居住的

大樓有位「郝教授」，在得知該消息後，發函邀請全樓住戶合資架設衛星接收

天線。從天線接收到的節目，將借由大樓現有的共同視訊線路，傳送到各戶

的視訊插座。若另行拉線，架設費用不但倍增，也會破壞大樓外觀。「郝教授」

在信函中說明這是自由參與的計畫，參與者將共同分攤架設費用。由於奧運

開幕在即，他請願意參與者迅速向他登記。由於節目是借用大樓的共同視訊

線路傳送，沒有登記者依然可以將臥房的電視接上視訊插座收看奧運節目。

這裡存在著公共經濟學中典型的「白搭便車者問題」(Free Rider Problem)。 

一如理論的預期，自動登記的住戶不多。次日清晨，他將全樓的住戶名

單張貼在公佈欄上，並在已向他登記的戶名之前加註「已繳費」三字。在全

樓 32 戶中，共有 16 戶「已繳費」。有趣地，到了下午，有 10 戶的戶名也出

現「已繳費」三字，筆跡與顏色都不同，因為是各戶自己加補上去的。兩天

之後，「郝教授」收回名單。至今，我們還清楚地記得沒有標示「已繳費」的

6 戶是誰，也知道其中有三戶的小孩都是國中男生。 

從這個故事，我獲得不少經驗。首先，當成員對某種公共財的需求不是

很低時，社群中常會有人主動發起，也會有人情願參與。這些人可稱為主動

參與者。其次，時間急迫性愈高的公共財，愈容易出現主動參與者。第三，

如果上兩情況都發生而主動參與者所分攤的費用還相當高時，發起者時常會

設計某種 ICM 去提高分攤費用的人數。那些在 ICM 設計之後才參與者，稱

為被迫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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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妨考慮一個愛面子卻不愛看體育節目的住戶「尹教授」。在住戶

名單未張貼之前，「尹教授」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要成為主動參與者、白搭便車

者、還是沒興趣者（也就是不參與者）。當然，沒人知道他的心思。當名單張

貼之後，「已繳費」頓時成為判斷住戶是否為主動參與者的公開資訊。「尹教

授」若非「已繳費」，在他人眼中他便只剩下兩種可能的選擇：白搭便車者或

沒興趣者。如果他家中剛好有兩位讀國中的男孩，當其他住戶知道他並非「已

繳費」後，要相信他只是一位沒興趣者的困難度將大為提升。 

在名單張貼之前，「郝教授」的發函行動是中性的，也就是說，成員的

選擇完全根據他對該公共財的態度，而不涉及其他財貨的消費或生產。就如

同一般私有財的上市，該項計畫也僅提供成員一項新的消費選擇，並不影響

成員消費其他財貨的效用，也不影響成員創造其他合作利得的機會。如果「尹

教授」對該項公共財只是一位沒興趣者後，不論其他住戶相不相信，他依然

能我行我素。 

然而，張貼名單的 ICM 設計破壞了該計畫的中立性，「尹教授」便可能

因選擇不參與而在被認定是一位白搭便車者。由於公共財的興建費用係由「已

繳費」者共同分攤，分攤者多少會不滿或鄙視白搭便車者的免費享用行為，

從而影響與他的人際往來和合作關係。若被貼上標籤後，「尹教授」的合作關

係會惡化，也會失去一些與他人合作創造利得的機會，甚至連個人消費其他

財貨的效用都會降低。換言之，ICM 的設計將對他產生負的外部效果，而迫

使他必須在共同分攤以避免被貼標籤和在往後的行為中承受傷害之間抉擇。

他最後選擇成為被迫動參者中的一位，無緣無故地被迫分攤天線的架設費

用。由於 ICM 產生強大的外部效果，「尹教授」無法因自己對奧運節目沒興

趣而選擇不參與。可以這樣說：他本來是獨立於該項公共財的興建計畫，但

ICM 產生的外部效果將他逼入賽局。 

 

三、道德成本與倫理義務 

被逼入賽局之後，個人選擇的機會成本改變了。選擇參與的機會成本，

不僅包括往後他必須在他人異樣眼光下消費的效用外，也包括往後可能喪失

與他人合作的機會及分享的利得。這兩項「往後」將會發生的可能內容都取

決於選擇者當時的預期，不過，其意義略有些不同。在消費效用方面，只要



 5 

選擇者不將他人的異樣眼光放在心裡，就不需調整他的消費行為。雖然他人

異樣的眼光依然投射在他身上，但他只要不予理會，外部效果便無從發生。

但在合作機會方面，不論選擇者如何豁達，只要他人減少與他的合作機會，

他的分享利得便會減少。我們稱他從合作機會中分享到之利得為「道德利

得」。由於合作機會的預期是主觀的，道德利得也就具有主觀的性質，無從客

觀地衡量、計算、轉述。喪失道德利得的可能性即是 ICM 帶給被動參與者的

一項新的成本，或稱為道德成本。 

如果社群能像Tiebout(1956)模型一樣，會為了取得成員的認同，而在成

員加入之前明確地公開表明它計畫提供之公共財的類型、數量、與分攤費用。

這些明確而公開的資訊，不僅是個人選擇是否加入的考慮，也形成個人與其

他成員之間未來合作的基礎。然而，個人與社群之關係是長期的。為了顧及

未來情勢的變動，社群往往僅羅列最基本的公共財，然後再以決策的程序規

則明定未來新增公共財的過程。同樣地，個人也會顧及未來的不確定性而接

受這些程序規則，而不是未來公共財的明確種類和數量。於是，當有人提出

新增公共財時，便會出現布坎南 (Buchanan, 1991a) 所稱的倫理義務問題。他

認為：既然個人是為了實現一些他無法獨自生產的公共財而參加社群，而這

些公共財及其決策的程序規則又是在參與之前便已明確公開，他就不應該違

背自己的早先的選擇。換言之，個人早先的選擇，應是他對未來的承諾。如

果一個人連自己的承諾都會違背，他的選擇便失去意義。無法履行其承諾的

選擇，就不能算是真正出於情願的選擇；而非出於情願選擇的結合，就不是

道德社群。1 因此布坎南認為眾人在結合成道德社群時，不僅持有個人對未

來的期盼，也持有要求其他成員履行承諾的權利。履行承諾是個別成員表明

自己仍願意繼續結合的行為限制，他成為倫理義務(Ethical Obligation)。2  

因此，當一個人決定參與社群時，他不僅同意了該社群所羅列的明確資

                                                 
1  布坎南(Buchanan, 1987)區分兩種眾人結合的不同方式：眾人因認同某些公共財

而結合在一起的（道德）社群，與眾人因能從對方的立場去反思自己的行為而逐漸

結合在一起的（道德）秩序群(Moral Order)。兩種結合群的結合力量也不同，前者

仰賴個人對結合群的忠誠，而後者建基於個人彼此的相互尊重。布坎南認為任何一

個社會都是由許多大小不同的這兩類結合群所構成，個人對不同社群的忠誠程度有

所不同，也同樣地在而不同秩序群中表現的相互尊重程度也不同。 
2  這是規範性的敘述，但布坎南並不是從更高的判準提出，而是根據選擇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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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和決策的程序規則，也同時同意他的倫理義務。於是，在加入後，當成員

考慮是否參與一項新增公共財時，他不只要考慮效用與費用分攤，也必須考

慮參與該項公共財是否屬於該社群的倫理義務。同樣的考慮也發生在其他的

成員身上，只是他們之間的判斷未必相同。我們無法將個人的判斷從他對社

群的預期分開。當個人加入社群時，必然對社群未來能提供的公共財有所期

盼。一旦有新增公共財的機會，他便會設法實現其盼望。我們可以假設這些

期盼並不違背他對該社群的認識，但即使如此，這些期盼也都是個人的、主

觀的、人與人不相同的。當個人從主觀地認定新增公共財的分攤屬於倫理義

務時，常會視不參與者為倫理義務的違背者。不幸地，倫理義務是行為的通

則，不是針對特殊公共財。往後，當他再遇見這位「倫理義務的違背者」時，

出現在他腦海的不是一位對某項公共財的不參與者，而是一位對該社群之倫

理義務的違背者。對這位「倫理義務的違背者」而言，他往後在社群中的所

有行動都將面對這一項新的道德成本。 

透過倫理義務以增加個人選擇時之道德成本，一直為設計 ICM 之賽局理

論者所利用。發起者在設計 ICM 時都會允許成員自由選擇是否參與。然而，

這些謹慎的作法依然會傷害到真正的無興趣者。興建衛星天線只是一個縮影

的例子。愛心募捐是另一個例子。愛心募捐也可視為一項公共財。如果愛心

募款採取信函或電視廣告的方式，便是一項中性的財貨。不幸地，發起者常

不滿意以中性方式募得的數目，而採行一些 ICM 設計，譬如先編列名冊再公

開地讓成員填上他自願捐獻的金錢數目。有時，我們也發見馬路上的募款人

士比較喜歡盯上帶著孩童的大人，或帶著女伴的男士。雖然我相信這些作法

只不過是他們得自前輩的經驗，但卻也實實在在地製造出一些道德成本。 

無興趣者在新的道德成本下多支出了多少？其數額絕不僅是他參與共

同分攤的金額而已。當他付出這筆費用的同時，也傳遞出他也是一位「主動

參與者」的錯誤訊息給其他的住戶。該項資訊將成為往後其他住戶用以判斷

他是否「繼續」履行倫理義務的判準。倫理義務的判定本存有模糊地帶，而

個人加諸於他人的道德成本也帶有寬容空間，但隨著錯誤訊息的累積，這些

模糊地帶與寬容的空間都將逐漸窄化，而個人得以不參與的權利也隨之喪失。 

                                                                                                                                            
一致性推演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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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個人盼望消費多樣的公共財，而多樣的公共財非一個社群能全

部提供。因此，個人同時會參加數個社群，在不同的社群中消費不同的公共

財，也可能在同一個社群消費不同的公共財。反之，當一個社群提供多種公

共財時，他可能只為了其中的幾項公共財而加入，而不是對該社群所提供的

公共財都感興趣。因此，當一個社群有人發起興建某項新公共財時，他可能

認為這不屬於倫理義務而不參與。但在他人評斷中，這項新公共財卻屬於倫

理義務。於是，他的選擇就被指責是違背倫理義務。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

們實在無法依據任何的客觀證據去指責他是否違背倫理義務。因此，我們可

以這樣說：ICM 設計的另一項潛在危機，在於誘導社群成員以社群規範取代

倫理義務。當社群規範取代倫理義務後，一個人為了避免參與不同社群而發

生與其他成員在倫理義務的評斷差距，就會減少同時參與兩個提供之公共財

出現重疊的社群的選擇。從俱樂部理論看來，這發展將不利於個人的選擇和

社會資源的配置。 

 

四、強制投票與公民投票 

不同於 ICM 設計是暗地裡將人民納入賽局，在當前許多政治事務中，人

們則明確地被告知毫無不參與的權利。剝奪人民不參與權力的方式可分成兩

類：第一類是要求有資格的選民都必需在票決時刻出席參與，如強制投票案；

第二類並未要求個人在票決時刻必須出席參與，但任何人都擺脫不了票決結

果的影響，如設立核電廠案或部分領土要求獨立的公民投票案。 

一項議案是否要採行第一類的強制投票，其差別僅在於資訊和效率的不

同。強制投票要求選民必須親自走到票櫃旁投下他的選票，雖然那可能是一

張廢票。不少支持者則認為強制投票可以凝聚社會的信心力、提升當選人者

的代表性、避免激烈分子操縱選局等；反對者則認為：由於不願參與者被迫

出席去投廢票，以致於我們無法區分不滿該項選舉和不滿候選人的差別。換

言之，這時的爭議是圍繞在後憲政的問題上。 

第二類的剝奪則涉及前憲政的爭議，因為議案一旦票決出來，不論是否

採行強制投票，它的效力都將及於社群的每一個人。換言之，任何人都將無

法置之度外，也就是毫無不參與的權利。政治本身就具有強制力，任何政治

議案不必採取上述的 ICM 設計，其票決之後都會對人民造成第二類的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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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或獨立的公民投票案，不論票決結果為何，都將在台灣造成一段為期不

會太短的恐慌期或混亂期。在此期間內，不僅經濟活動難以進行，人們甚至

坐立難安。我們不願討論統一派和獨立派的福祉變化，僅關心可能佔多數的

漠不關心者（或說是不願參與兩岸政治事務者）的福祉變化。毫無疑問地，

他們之所以漠不關心，是主觀上不認為自己的生活會在統一或在獨立之後會

呈現巨大轉變。然而，隨著議案的提出，一段恐慌期或混亂期勢必來臨，也

勢必帶給他們苦難。表決是隨著提案而來的程序，對他們而言，問題不在於

表決的結果，而在於議案的提出。只要這個議案不被提出，他們就不必面對

苦難。他們希望擁有該提案權的壟斷權利，並在握有該壟斷權利之後永遠不

提案。 

夫妻之間的離婚議案也類似兩岸統一或獨立的議案。如果相處不好的是

一對尚未有孩子的夫妻，不論離婚案由哪一方提出，所造成的後果都只會加

諸在雙方身上。如果他們育有兩個小孩，不論離婚案由哪一方提出，所造成

的後果並不完全加諸在夫妻雙方，孩子分擔的苦難遠較夫妻都多。對孩子而

言，他們希望的是能擁有父母離婚案之提案權的壟斷權利，並在握有該壟斷

權利之後永遠不提案。 

的確，我們不容易分析兩岸人民在統一或獨立後的相對福利，但是，若

存在一群必然遭受苦難的人們時，為何必須把他們強加納入賽局？為何必須

剝奪他們不參與這類政治爭議的權利？為何不能進一步將這類政治爭議的提

案權界定給他們？ 

 

五、界定一——市場的試誤過程 

如果我們將政治爭議的提案權界定給對此政治爭議莫不相干的一群

人，其結果是否只是不負責任地任由他們無限推延？為能圓滿地回答這個問

題，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布坎南(Buchanan, 1991b)對於囚犯困境賽局的詮釋和分

析。 

在一般的囚犯困境賽局裡，由於雙方無法信守諾言又無法直接溝通，於

是，在檢察官的誘導下，雙方得到了一個兩敗俱傷的最差結果。但是，這畢

竟只是一個數學上的純粹推理，並不是一個能夠描述人的行為或個人在社會

中行為的理論。首先，在這個賽局中，雙方無法溝通。在人類社會中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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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限制的情景不多，不過這卻像極了當前兩岸兩會中斷交流後的情境。賽

局中的兩囚犯是被檢察官強迫隔離，而兩岸兩會的中斷交流卻是雙方的自願

選擇。其次，在上述的故事裡，除了統一派和獨立派之外，賽局中還存在一

批不參與的第三方。那麼，我們如何看待這群不參與的第三方所扮演的角色

和功能？ 

簡單地說，這群第三方不會同意統獨雙方所設賽局的報酬值(Payoff)，因

此，他們的行徑也就不同於統獨雙方。這些超出預期的行為，包括偷渡走私、

跨海投資、勾結官員、旅遊探親、兩岸婚姻等。每一項行為在初期都是一種

對現況突破和一種破解囚犯困境賽局的試誤過程。他們的個別成就或許很

小，但只要能邊際地改變賽局的報酬值或其支持人數，在積沙成塔的效應下，

待賽局報酬值的變動超過質變點，終能讓兩岸關係跳出困境。至於破解賽局

的速度，則取決於第三方對新行為的試誤勇氣；試誤次數愈多，破解速度愈

快。 

破解過程仰賴的力量是那一群對兩岸政治漠不關心的第三方，而不是對

兩岸政治積極參與的統獨雙方。的確，要求頑石點頭太難了。目前兩岸的僵

局之所以繼續存在，不是這一群漠不關心的第三方成不了氣候，而是他們的

試誤行為遭到雙方政府的強力阻擾。當統獨雙方僵持自己的頑固立場，同時

又不允許這一群漠不關心之第三方的試誤行為，兩岸難題自然無解。 

那麼，誰會是這群第三方？誰真正地對兩岸政治漠不關心卻又往來兩

岸？這裡的確存在辨識的困難。然而，根據上面的討論，這群第三方或是孩

子們在取得提案權後的行為是不提案。將提案權界定給他們，就等於不允許

統獨雙方或夫妻雙方擁有提案權。由於第三方的行動是不提案，將提案權界

定給他們也就等於將統獨議案或離婚案無限期擱置。所以，我們不必真的去

辨識這群人，只要將議案擱置即可。 

如果有人會認為我過度簡化兩岸關係的錯綜複雜，那麼，就暫回到離婚

案來討論。當提案權界定給孩子們之後，他們除了不願提案而快速瓦解自己

的家庭外，也會尋找一些解決的方式。只要議案不提出，孩子們就獲得緩衝

時間；只有在緩衝時間足夠充裕下，才可能進行各種試誤辦法。由於他們擁

有壟斷的提案權，便會儘可能地延長緩衝時間。我們無法保證孩子們提出的

試誤辦法一定會奏效，但其成功的概率是隨著緩衝時間的延長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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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一般的財產權，提案權也存在租金(Rent)。將提案權界定給孩子

們，等於將租金送給他們。孩子們因擁有該「租金」而避免父母離異的苦難，

但夫妻則因未擁有該「租金」而繼續僵持。在試誤辦法未奏效之前，夫妻的

痛苦是被延長了。產權的不同界定，本就會造成不同的所得重分配。既然我

們無法論斷夫妻或孩子誰的福祉較為重要，產權界定的標準就應以波斯納

(Posner, 1981)的增進社會財富，或寇斯(Coase, 1960)的降低社會交易成本為考

量。在離婚案的例子裡，將提案權界定給孩們子可以創造更長的緩衝期間和

較多的試誤辦法，不論就波斯納或就寇斯而言，都應是較佳的界定方式。 

孩子們能想到的試誤辦法可能很有限，這限制會讓我們的建議的效果失

色。不過，當孩子數增加之後，試誤辦法的次數和品質都會提升，其奏效概

率也會提高。如果孩子數目多如攢動在市場中的人頭，結果不就更為樂觀？

因此，當我們再回頭看兩岸關係，那群漠不關心政治而往來兩岸的第三方，

其人數哪是一個超大市場所能容納？只要兩岸政府撤除對這群第三方之試誤

行為的種種管制，則賽局裡不論是統派或獨派的報償值撐不多久都會超過質

變點。 

 

六、界定二——提案權與否決權 

同樣地，我也主張將採行 ICM 的提案權界定給沒興趣者。如上節的討

論，這主張實質上等於是不允許任何人採行 ICM 設計。在本文的例子裡，禁

止採行 ICM 設計並未妨害天線的興建，只會影響主動參與者的分攤成本。事

實上，他們的處境大有改善之處，畢竟他們可以開發新的辦法吸收新參與者。

這純是行為的誘因問題。如果主動參與者擁有採用 ICM 的權利，便能從沒興

趣者身上榨取他們的道德成本。既然有此利益，他們又何必自己花成本去開

發吸收新參與者的辦法？ 

如果主動參與者與沒興趣者之間的交易成本為零，依據寇斯觀點，評價

較高的一方將會出價取得該權利，而與提案權的初始界定方式無關。也就是

說，如果主動參與者的評價較高，即使提案權界定給沒興趣者，他們仍會出

價向沒興趣者買取。如果兩者之間轉移提案權的交易成本不為零，很有可能

這不為零的交易成本就妨害了公共財的建設，而此時主動參與者的損失也大

過沒興趣者所獲得的保障。當然，這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結果。但，這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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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可以主張把提案權界定給主動參與者，然後再要求他們補償沒興趣者的

損失。因為在現實世界裡，幾乎未曾見到主動參與者補償沒興趣者的例子，因

為他們所受的道德成本並非金錢方面的損失。更遺憾地，由於這些損失無法客觀

觀察，主動參與者便可能以畫大餅的方式宣傳公共財建設後的美景，然後指責

沒興趣者為不願合作的自私人士。這不但硬將個人的倫理義務強加於沒興趣

者，更將問題轉為社群規範問題。於是，若將提案權界定給主動參與者之後，

沒興趣者非但得不到補償，更可能接受到的待遇是懲罰。 

就 ICM 而言，提案權的界定對公共財的建設不會構成問題。但就統獨問

題而言，一旦提案權界定給不參與者，而兩岸關係也無法明朗化時，是否可

有補救方式以緩和統獨兩派可能日益激烈的抗爭？明顯地，這時的問題已不

再是前憲法的問題，而屬於後憲法的問題。我們必須將尋找答案的場所由市

場轉到集體議決，而我們考慮的是儘可能在保障不參與者的前提下減少各方

的抗爭。 

由於無法預知不參與者的人數，我們無法採多數決的方式作為保障。因

此，否決權(Veto)是必須的手段，但也不能給於過多的否決權而讓問題退回原

點。一旦授與不參與者否決權，則等於是將他們原有的提案權轉給統獨雙方。

既然不參與者不會提案，這又等於將提案權全面開放，允許任何人都可以提

案。關涉到大多數人的議案全面開放，將會因議案過多而無法運作。從運作

效率考慮，全面開放的對象就得限制，譬如限於議會成員，也就是允許每位

議員都可以提案。再者，由於無法辨識不參與者的身分，一旦授與範圍限於

議員，也就得允許每位議員都可以對提案擁有否決權。在不過度授與的前提

下，本文建議每位議員僅擁有一次的否決權。當否決權行使次數有限，相對

地，否決對象之提案權的行使次數也必須有限。一項較好的修正提議是：允

許每位議員都可以有一次的行使權利，但必須就提案權和否決權中擇一行使。 

既然這是後憲政的問題，我們關心的問題便在於尋找有限的保障。保障

的對象不僅是不參與者，也同時包括統獨人士。因此，不同立場議員的相對

人數不應是我們關心的焦點。即使不參與者只有一人，他依然可以行使否決

權否決對他最不利的議案。這應是只有一人的他所能獲得的最大保障。 

 

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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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參與的權利不僅是成員追求其生命過程平安寧靜的最終保障，也是促使

組織進步的唯一誘因。以市場為例，只有當個人擁有不參與的權利之後，經過自

由進出的選擇，真正的市場競爭才會形成。以地方自治區為例，也是成員的自由

進出決定了地方自治區所提供的公共設施的種類和最適數量。所以，張五常(1987: 

57)明確地說到：「私有產權提供給人們一項不可替代的優勢，就是允許所有權者

可以選擇不參與任何組織。這項選擇是對一個組織的限制，但它有效地避免該組

織陷入過高交易成本的運作。」因此，不參與的權利應是憲法對個人的保障。 

遺憾地，在現實世界，個人許多不參與的權利一再被侵蝕。因此，除了一

方面強調不參與的憲法權利外，我們也得開始思考新的保障。本文提出的辦法是

對提案權的界定。當我們考慮到市場機能下的發現程序後，發現最好的界定對象

是不參與者，而其內容也等於是禁止議案的提出。當然，任何的制度都會存在瑕

疵。為了補救市場機制有時過久的反應，本文提出有限的否決權辦法。當然，這

裡還有許多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如兩次否決權是否優於一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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